连职院〔2018〕110号

关于公布我校2018年“双师”素质教师资格
认定结果的通知
各院部、各部门：

根据上级有关文件精神及《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“双师”素质教师资格认定办法》（连职院〔2017〕109号）文件精神，对我校2012年通过“双师”素质教师资格认定有效期已满的教师及2018年符合“双师”素质教师资格认定条件的教师，经个人申请、院部初审、人事教务科研等部门审核、学校“双师”素质教师资格认定工作领导小组评审，认定刘旭东等77名教师具备“双师”素质教师资格，其中有效期满重新认定44人，新认定33人 ，资格有效期为5年，现予以公布（具体名单见附件）。
希望各院部加强对“双师”素质教师的培养和管理，切实发挥“双师”素质教师在教学工作中的作用。

附件：2018年通过“双师”素质教师资格认定人员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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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2018年通过“双师”素质教师资格认定人员名单

一、有效期满重新认定44人，名单如下：

机电工程学院：（4人）
刘旭东   阮立志   张  兵   于淑静
公共管理学院：（8人）
王红丽   白莲莲   李金船   张  玲   段云鹏   徐学军
曹开英   颜  静
商学院：（17人）
于建芝   王  欣   王世法   王丽娅   朱  艳   乔晓玲
刘永清   杨文娟   肖高玉   张  艳   张怡跃   岳洪杰
段薇薇   钱诗曼   高  红   蒋新苏   魏加莉
艺术与旅游学院：（1人）
王  玉 
建筑工程学院：（2人）
王  会   方金强
外国语学院：（10人）
刘  辉   仲济建   闫安阳   李  莹   张  琴   陈  玲
金春花   徐  洁   桑爱江   黄以平
思想政治理论教学部：（2人）
   殷成洁   樊巧云
二、2018年新认定33人，名单如下：

机电工程学院：（9人）
丁照龙   王  雷   王卫红   王海鹭   张君霞   陆源源
金  银   周勇平   梁  璐
医药与化学工程学院：（1人）
付  璐
艺术与旅游学院：（3人）
王少勇   刘  莉   张文军
建筑工程学院：（11人）
马晓静   王园园   王晨羽   李正超   杨步仁   陈井田
邵  勇   林  旭   郑淑洁   顾亚雯   崔恩文
外国语学院：（4人）
王小睿   李  延   周蓓蓓   姜  楠
基础课部：（1人）
   姜   龙
   继续教育学院：（4人）
   刘世金   杨  然   杨和阳   章  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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